
 
南京亚太化工电子交易中心文件 

 
 
 

市场运营监督管理 

委员会章程 

 
 
 
 
 
 
 
 
 

南京亚太化工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章程 

 第 1 页 共 4 页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统一和规范南京亚太化工电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 CCME）市场运营

政策及行为，进一步加强各区域服务中心、市级服务机构及营业部之间

的资源共享、沟通交流，维护其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 CCME 市场运营

监督管理，体现其民主管理，促进 CCME 及其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

和江苏省关于商品现货交易场所的相关法律、政策和相关规定，以及

CCME 的相关规则、制度，特成立南京亚太化工电子交易中心市场运营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和 CCME 签署《服务机构合作协议》，具有 CCME 区域服

务中心、市级服务机构资格的全体合作伙伴监督管理 CCME 市场运营工

作的群众组织，监督管理委员会遵守 CCME 各项规则及制度，在 CCME

的领导和协助下，充分突出各区域服务中心、市级服务机构参与，积极

开展 CCME 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工作，发挥民主的监督管理作用。 

第三条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宗旨是：立足 CCME 发展战略规划，结合商品现货交易

场所行业及 CCME 市场运营实际情况，广泛听取 CCME 交易商、营业部、

市级服务机构以及区域服务中心的各方意见，强化 CCME 市场运营监督

管理力度，促进提高各项服务质量与水平，营造规范、统一的，符合国

家及江苏省政府部门要求的市场运营环境，架设 CCME 与 CCME 交易商、

营业部、市级服务机构以及区域服务中心沟通的桥梁，为实现 CCME 和

全体合作伙伴共同事业发展目标做贡献。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CCME 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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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CME 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大会是由 CCME 区域服务中心、

市级服务机构以及业绩较为优秀的营业部代表参加； 

二、制定、修改和通过《南京亚太化工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市场运营

监督管理委员会章程》、《南京亚太化工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市场

运营监督管理办法》； 

三、选举产生新一届 CCME 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四、代表 CCME 区域服务中心、市级服务机构以及营业部提出 CCME 市场

开发、培训、完善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各服务中心和各机构

之间资源共享、共同协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五、讨论通过与 CCME 市场运营有关的其他重大问题。 

第五条 CCME 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一、CCME 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 CCME 市场运营监督管

理委员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每届

任期两年； 

二、常务委员会人数依据 CCME 区域运营中心、市级服务机构以及营业

部的数量而定，最多不超过 9人； 

三、常务委员会设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2 人（其中一人由 CCME 市场

部经理担任），委员 2-6 人，秘书 1人（由 CCME 总经理秘书担任）； 

四、协助 CCME 依据《南京亚太化工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市场运营监

督管理办法》做好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工作，听取并汇总 CCME 有关

市场运营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五、承担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讨论并制定年度工作计

划，撰写年度工作总结，协调交易商、营业部、市级服务机构、区

域服务中心与 CCME 之间的关系，加强 CCME 各级合作伙伴之间的联

系； 

六、负责组织召开每年 1-2 次 CCME 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大会，

和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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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常务委员会日常工作地点设在 CCME，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不

专门刻制公章，相关文件的发布由 CCME 行政部代为行章。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委员的任职资格以具有 CCME 区域服务

中心、市级服务机构或是营业部资格为前提。 

第七条 当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委员职务有空缺时，委员通过 CCME

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大会进行增选，秘书长和副秘书长通过常务委

员会会议增选。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权利和义务： 

（一） 召集和主持常务委员会会议； 

（二） 检查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决

议的落实情况； 

（三） 代表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四） 巡视 CCME 各合作伙伴遵守《南京亚太化工电子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办法》开展市场运营工作的情况； 

（五） 坚决履行本《章程》以及 CCME 各项管理制度、规则的义务； 

（六） 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参与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的权利和义务： 

（一） 协助秘书长工作，完成秘书长交办的工作任务； 

（二） 对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有批评、建议和监督的权利； 

（三） 巡视 CCME 各合作伙伴遵守《南京亚太化工电子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办法》开展市场运营工作的情况； 

（四） 坚决履行本《章程》以及 CCME 各项管理制度、规则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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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参与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 协助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工作，完成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交办的

工作任务； 

（二） 享有常务委员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三） 对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有批评、建议和监督的权利； 

（四） 坚决履行本《章程》以及 CCME 各项管理制度、规则的义务； 

（五） 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参与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章程》的制订、修改与解释权属 CCME 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

代表大会。 

第十二条 本《章程》于 2015 年 1月 18 日 CCME 市场运营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

大会审议、表决通过并生效。 


